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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化学工业区专项发展资金管理办法 

(上海化学工业区管理委员会) 

 

第一条  目的和依据 

根据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<上海化学工业区开发建设若

干政策意见>的批复》(沪府［2000］80 号) 和上海市政府专题会议

精神，为促进上海化学工业区（以下简称“化工区”）的开发和建

设，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化工区专项发展资金的管理，提高专项发展

资金的使用效益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原则 

    专项发展资金按照“改善环境、健全制度、加强管理”的原

则，主要用于支持化工区内市场机制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基础性、

公益性等方面的建设。专项发展资金使用要与化工区发展规划紧密

结合，突出重点，避免重复交叉。专项发展资金使用要严格执行国

家预算管理和财政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，单独核算，专款专用，加

强监督。 

       第三条  资金来源 

专项发展资金是指市级财政预算内安排的专项用于化工区建设

发展的补助性资金。 

第四条  资金用途 

（一）对化工区内的城市维护及管理等公共服务项目予以投入

或补偿，不断改善园区投资环境，提升园区管理能级。 

（二）对化工区内效益显现较慢的公用工程经营企业和基础设

施配套项目给予适当补偿，加快区域内公用工程和配套设施建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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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对化工区内安全生产监管、公共安全防范及基础设施建

设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、公共卫生及职业健康、应急管理及信息化

建设、反恐防恐等项目或事项予以投入或补贴，为园区科学发展和

平稳运行提供安全保障。 

（四）对化工区内节能减排技术改造、清洁能源利用、循环化

改造、资源综合利用等项目或事项给予适当奖励或补偿，促进生态

园区和循环经济示范园区的建设。 

（五）对化工区内投资于国家鼓励类产业的有关项目给予适当

补偿。 

（六）对化工区招商引资、人才引进和培养、区域联动发展等

事项予以补贴。 

（七）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的其他有关事项。 

第五条  申报和审批程序 

上海化学工业区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化工区管委会”）负

责专项发展资金的具体管理。 

（一）需专项发展资金扶持的化工区内单位，应于每年 9 月底

前，向化工区管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报告并编制下年度资金使用

计划，书面报告应反映申请单位的生产运行、项目实施内容等基本

情况，所需专项发展资金的用途，并根据需要附经注册会计师审计

的企业财务报表等资料报化工区管委会。 

（二）化工区管委会按照专项发展资金的规定用途，对上报的

资金使用计划提出初审意见，并根据年度预算编报规定编制上海化

工区专项发展资金预算，报市财政局审核。市财政局根据化工区年

度工作目标和资金需求，结合市级财政的财力情况，编制下一年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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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项发展资金预算，于每年 12月底前报市政府审定后，纳入下一

年度市级预算，并按照法定程序报市人大批准后执行。 

第六条  资金拨付和使用监督 

专项发展资金实行专户管理，独立核算。化工区管委会根据项

目进度提出用款申请，市财政局根据经批准的化工区专项发展资金

的预算及化工区管委会的用款申请，将专项发展资金拨付到化工区

管委会专项发展资金专户。化工区管委会按照财政资金预算管理的

有关要求，将资金拨付到项目用款单位。 

化工区管委会负责对项目补贴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全过程跟踪监

督，每年向市财政局上报专项发展资金年度决算及使用情况，包括

资金拨付情况，使用效益及存在的问题等。市财政局、市审计局将

按照有关规定，对专项发展资金的使用情况和项目执行情况进行监

督和审计。 

专项发展资金应严格按照规定的用途使用，不得擅自挤占、截

留和挪用。对虚报、瞒报骗取专项发展资金或不按规定用途使用专

项发展资金的，除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追究有关责任人的相关责任

外，还将进行以下处理：限期收回已拨付的专项发展资金，并取消

该单位 3年内申请专项发展资金的资格。 

第七条  附则 

本办法由市财政局负责解释。 

本办法的执行时限：自 2013年 1月 1 日起至 2017 年 12 月 31

日止。原化工区专项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相应废止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